
主项 主项 编码

子
项
序
号

子项 子项编码 办理材料
办理
时限

办理环
节

备注 设定依据

1
城乡居
民参保
登记

002036001003

1.有效身份证件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登记表》（首次参保登记时
填写）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民
政、扶贫办等部门数据共享获
取财政补助对象信息，如低保
、特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
。
2、新生儿参保需要提供出生
医学证明、户口本和父母任一
方参保凭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二
十五条
2.《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
（大 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医保局令41号）第
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
四条
3.《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
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6
号）第三条、第四条

2

城乡居
民参保
信息变
更登记

002036001006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
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
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关键信息包含：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非
关键信息包含：通信地址、户
籍地、联系电话等。
2、变更关键信息时需提供必
要的对应辅助材料。
3、变更非关键信息时可不提
供辅助材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 （主席令第35号）第八
条、第五十七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
九条

二、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信息
查询

00203600200Y 3

参保人
员参保
信息查

询

002036002002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

或社保卡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办结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七十
四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59号）第十
六条

00203600100Y

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一、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和变
更登记



主项 主项 编码

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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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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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4

异地长
期居住
人员备

案

002036004002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
2.《河南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表》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电
话、网络、微信公众号、微信
小程序、 APP等“不见面”方
式备案
2.办理更改、暂停、恢复和终
止备案的，只需医保电子凭证
或有效身份证件
3.省内异地就医参照执行

三、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

备案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切实做好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备案管理等有关工作
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
108号）
3.《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切
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医保发〔2019〕33号）
4.《关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业务协同管理
工作机制的通知》（医保办发
〔2019〕33号）
5.《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医疗
保险转诊转院和异地就医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医
疗〔2016〕18号)
6.《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2号）
7.《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
规程（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3号）
8.《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基本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
务事项的通知》（豫社保〔
2018〕49号）
9.《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术医疗
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豫社保〔2018〕
72号）

0020360040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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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异地转
诊人员
备案

002036004004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
2.备案表
3.具有转诊资质的定点医疗机
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电
话、网络、微信公众号、微信
小程序、 APP等“不见面”方
式备案
2、鼓励将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下沉到具有转诊资质的定点医
疗机构办理，经办机构对医疗
机构办理情况进行有效监管。
3、转诊转院证明材料：省内
是指具有转诊资质的定点医疗
机构开具的《河南省基本医疗
保险转诊单》，省外是指具有
转诊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
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
4、异地急诊人员（精神病患
者）可提供急诊诊断证明（精
神病诊断证明）
5、在同一医保年度内，异地
转诊人员同一疾病过程多次在
同一家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含
跨年度住院），第二次及以后
不再开具转诊单，凭有效身份
证件、原转诊转院证明材料或
疾病诊断证明，到参保地经办
机构或原转出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办理备案手续。

三、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

备案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20号）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切实做好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备案管理等有关工作
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
108号）
3.《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切
实做好2019年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医保发〔2019〕33号）
4.《关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业务协同管理
工作机制的通知》（医保办发
〔2019〕33号）
5.《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医疗
保险转诊转院和异地就医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医
疗〔2016〕18号)
6.《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2号）
7.《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
规程（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3号）
8.《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基本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
务事项的通知》（豫社保〔
2018〕49号）
9.《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术医疗
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豫社保〔2018〕
72号）

0020360040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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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慢病简易程序提供：
1.有效身份证（户口本）复印
件
2.《安阳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慢性病简易程序鉴定表》
3.住院病历复印件（加盖医院
红章）
4.一张一寸彩色照片

办理门诊特定药品、重大疾病
程序提供：
1.有效身份证（户口本）复印
件
2.《安阳市门诊特定药品、重
特大疾病相关药品使用申请表
》
3.诊断证明（加盖红章）
4.三张一寸彩色照片

四、基本
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
享受门诊
慢特病病
种待遇认

定

6

基本医
疗保险
参保人
员享受
门诊慢
特病病
种待遇
认定

002036005000
即时办
结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鼓励将门诊慢特病中部分病
情较重、费用较高或具备条件
病种的待遇认定，下沉到符合
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由定点
医疗机构“一站式”受理，经
办机构对医疗机构认定情况进

行有效监管
2.暂时无法下沉到定点医疗机
构的病种可通过增加认定次数
、优化程序、部分程序下沉到
符合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等办

法，确保在20个工作日内

《关于妥善解决医疗保险制度
改革 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劳社厅发 〔2002〕8号）

002036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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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7
门诊费
用报销

002036006001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门（急）诊费用总清单

不超20
个工作
日

申请—受
理— 审核
—拨付—

办结

 
五、基本
医 疗保
险参保
人员医疗
费 用手
工（零
星）报销

1.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通
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调
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无
法提供的应填写意外伤害个人
承诺书
2.新生儿出生当年随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父母自动获取参保
资格并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新生儿办理医疗费用手工
（零星）报销时参保手续不全
的，可以按规定补办;新生儿
医疗费用收据显示姓名与参保
信息不一致的，需提供出生医
学证明
3.职工大额保险、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
险办理材料按照本项执行
4.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报销同时
涉及职工大额保险或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保险的，不再另行提供办理材
料
5.急诊（精神病）提供急诊
（精神病）诊断证明
6.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提
供门诊病历、病程记录代替诊
断证明或处方
7.诊断证明和费用总清单需加
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
8.住院（门诊）收费票据提供
电子发票或纸质票据均可以，
若提供纸质收费票据（财政票
据是指收据联，税务票据是指
发票联).需加盖就诊医疗机构
专用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二十
八条、第三十条
2.《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快
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
》（国医保电〔2018〕14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豫政办〔2016〕194
号）
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开展河南省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豫政办〔
2016〕196号）
 
5.《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政办〔2016〕217号）
6.《关于做好我省城乡居民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豫人社办〔2016〕15号）
7.《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2号）
8.《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
规程（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3号）
9.《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基本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
务事项的通知》（豫社保〔
2018〕49号）

00203600600Y



主项 主项 编码

子
项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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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8
 住院
费用报

销
002036006002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出院证
4.住院病历及费用总清单

不超20
个工作
日

申请—受
理— 审核
—拨付--

办结

 
五、基本
医 疗保
险参保
人员医疗
费 用手
工（零
星）报销

1.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通
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调
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无
法提供的应填写意外伤害个人
承诺书
2.新生儿出生当年随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父母自动获取参保
资格并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新生儿办理医疗费用手工
（零星）报销时参保手续不全
的，可以按规定补办;新生儿
医疗费用收据显示姓名与参保
信息不一致的，需提供出生医
学证明
3.职工大额保险、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
险办理材料按照本项执行
4.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报销同时
涉及职工大额保险或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保险的，不再另行提供办理材
料
5.急诊（精神病）提供急诊
（精神病）诊断证明
6.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提
供门诊病历、病程记录代替诊
断证明或处方
7.诊断证明和费用总清单需加
盖就诊医疗机构专用章
8.住院（门诊）收费票据提供
电子发票或纸质票据均可以，
若提供纸质收费票据（财政票
据是指收据联，税务票据是指
发票联).需加盖就诊医疗机构
专用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第二十
八条、第三十条
2.《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快
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通知
》（国医保电〔2018〕14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豫政办〔2016〕194
号）
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开展河南省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豫政办〔
2016〕196号）
 
5.《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政办〔2016〕217号）
6.《关于做好我省城乡居民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豫人社办〔2016〕15号）
7.《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2号）
8.《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
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
规程（试行）的通知》（豫人
社〔2017〕63号）
9.《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基本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经办管理服
务事项的通知》（豫社保〔
2018〕49号）

0020360060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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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符合资
助条件
的救助
对象参
加城乡
居民基
本医疗
保险个
人缴费
补贴

002036008001 1.救助对象身份证明
不超过
15个
工作日

数据交换-
参保比对-
拨付

依据民政、扶贫办等部门数据
共享推送的救助对象信息，如
低保、特困、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等，医保部门对参保信息进
行比对后，拨付至银行卡账户

10

医疗救
助对象
手工
（零
星）报

销

002036008002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
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
的结算单或定点医疗机构处方
或定点药店购药发票
3.《医疗救助申请表》

不超过
20个工
作日

申请—受
理— 审核
—拨付-办
结

1.与其他费用合并支付的一次
性提供材料
2.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民政
、扶贫办等部门数据共享，实
时推送救助对象信息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
务院令第649号）
2.《关于印发<城乡医疗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社〔2013〕217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
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
的通知》（民发〔2017〕12
号）
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完善医
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5
〕154号）
5.《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
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豫
民文〔2017〕172号）

六、医疗
救助对象
待遇核准
支付

00203600800Y



主项 主项 编码

子
项
序
号

子项 子项编码 办理材料
办理
时限

办理环
节

备注 设定依据

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七、医疗
机构申请
定点协议
管理

00203600900Y 11

医疗机
构申请
定点协
议管理

002036009001

1.《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
构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
印件
3.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营业
执照》复印件，民办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提供《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4.执业医师(包括助理执业医
师)、执业护士、执业药师注
册证原件及复印件
5.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批准的医疗机构等级证明
(或批准文件)、核定病床数、
临床科室设置情况和经卫生健
康部门批准购置的大型医疗仪
器设备清单
6.医疗机构房屋产权证明或租
合同、平面布局图原件及复印
件
7.证明药品、医用材料进货渠
道的正规发票和药品进、销、
存台账(电子版或纸质版)
8.年度业务收支情况及门诊、
住院诊疗服务量(包括门诊诊
疗人次、次均门诊诊疗费用、
住院人数、住院人次、次均住
院天数、次均住院费用）

不超过
30个工
作日

申请—受
理— 审核
—办结

1.申请生育定点医疗机构需提
供《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
》
2.现场需要査看的项目按照两
定机构协议管理办法和经办规
程执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主席令第35号)
2、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国务院令第308号)
3.《关于印发河南省基本医疗
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豫社保
(2016)11号）



主项 主项 编码

子
项
序
号

子项 子项编码 办理材料
办理
时限

办理环
节

备注 设定依据

北关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试行）

八、定点
医药机构
费用结算

00203601000Y 12

基本医
疗保险
定点医
疗机构

002036010001
1.辖区内各定点医疗机构月结
算汇总表2份
2.月结算申请明细1份

不超过
30个工
作日

申请—受
理— 审核
—拨付-办
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主席令第35号）第二十九
条、第三十一条


